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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预案 

 

天津天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业科技公司”或“公司”）是一家长年专

业从事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智能建筑系统等的高科技企业，其行业用户遍及政府机关、

公检法、教育、交通等领域，伴随着公司业务快速拓展，尤其是近年来公司承接项目规

模的不断增加，公司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加大，本次伟业科技公司拟聘请渤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做为主承销商，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3年期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债券，并申

请公司债券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经测算发行综合成本不超过9%。 

一、本次拟发行公司债券的背景 

在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大环境下,推动债券市场持续不断发

展成为金融工作的重点之一。2015年1月，经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相较于中国证监会2007年8月发布的《公

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扩大发行主体范围，将公司债券发行范围扩大至所有公司制法人；

丰富债券发行方式，建立非公开发行制度；简化发行审核流程，取消了公司债券公开发

行的保荐制和发审委制度；加强债券市场监管，强化了信息披露、承销、评级、募集资

金使用等方面的监管要求。 

公司债的扩容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扩大发行主体范围以及丰富债券发行

方式，增加了企业的投融资渠道，可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进一步满足了企业

多元化融资的需求。 

二、伟业科技公司概述 

1、股权结构 

伟业科技公司成立于 2000年 8月 9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伟业科技公司

股东由六方组成，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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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额（元） 
持股比例

（%） 

1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 19,588,090.67 32.65% 

2 天津泰科特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 24,185,000.00 40.31% 

3 天津福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 10,226,909.33 17.04% 

4 天津引领大地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 4,978,300.00 8.30% 

5 陈玉林 自然人股东 666,700.00 1.11% 

6 张岱年 自然人股东 355,000.00 0.59% 

合计 60,000,000.00 100.00% 

2、财务指标 

伟业科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  

2014年末资产总额 21,392.50 万元、负债总额 17,235.8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1,6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4,235.87万元）、资产负债率 80.57%、或有事项涉及金额 0元；净

资产 4,156.63万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 18,645.54万元，利润总额-493.03万元、净利

润-436.15万元。  

2015年 9 月末资产总额 21,623.25 万元、负债总额 17,487.1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1,6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4,487.18 万元）、资产负债率 80.87%、或有事项涉及金额 0

元、净资产 4,136.07万元、截至 2015年 9月末营业收入 18,971.11万元、利润总额-17.29

万元、净利润-20.56万元；信用等级状况良好。  

3、公司优势 

（1）伟业科技公司拥有多项行业顶级资质证书。如，计算机系统集成壹级、建筑智

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甲级等，同时拥有涉及国家机密的计

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和信息安全资质等。 

（2）伟业科技公司是天津市最早获得信息系统集成一级资质的企业，一直在信息系

统集成领域保持着行业领先的地位，其主要客户是政府机关、公检法、文教卫和金融机

构，成功实施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检察院、天津市财政局、天津中新生态城、

天津滨海会展中心、天津大道、天津市奥运场馆、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智能交通系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客户服务中心项目、天津大学新校区建设、南开大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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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建设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大型集成项目，在天津市场拥有良好口碑和市场影响力。 

（3）伟业科技公司在巩固天津市场的基础上，在全国各地广建办事处和分公司，积

极拓展业务区域，扩大市场占有率，业务范围已拓展到国内主要省、市及地区。 

    （4）科技优势。2011 年入选天津市“科技小巨人”企业；2012 年入选天津滨海新

区科技小巨人计划，并受到市科委、市经信委、滨海委、高新区的资金支持；2010 年、

2013 年伟业科技公司连续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此外，伟业科技公司多次获得优

秀工程勘查设计（智能化类）一等奖。 

4、伟业科技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必要性 

伟业科技公司 2013年发行 3,000 万元三年期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用于补充企业发展

所需流动资金，并由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四位法人股东以及公司管理层为本次

债券本息提供连带担保，该笔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已临近清偿期限。伟业科技公司拟全额

偿还本金及利息，由此将减少企业流动资金，对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伟业科技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 3,000 万元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同时调整债务融资方式，降低融资综合成本，节约财务费用。 

三、伟业科技公司发债方案概述 

1、发行总额 

人民币 3,000万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期公司债券将于 2015年度内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一次性发行。 

3、票面金额 

人民币 100元。 

4、发行价格 

本期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 

    5、存续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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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发行期限为 3年。 

6、挂牌交易场所 

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7、回收安排 

发行期第二年届满前，认购方均有权要求向发行人回售全部所持公司债券，发行人

应当按约定给付本金和计付利息。 

    8、票面利率及综合费率 

根据目前公司债券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结合伟业科技公司自身情况，初步拟定公司

债券发行综合成本不超过 9%。伟业科技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总成本构成如下： 

（1）律师和会计师费用； 

（2）证券公司承销费用； 

（3）公司债券票面利息。 

    9、计息及还本付息的方式 

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0、担保情况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拟由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四位法人股东为本次债券本息

提供连带担保，两名自然人股东陈玉林、张岱年的担保部分由公司管理层承担。 

11、债券受托管理人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及收益测算 

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因清偿 3,000 万元中小企业私募债本金及利息所减少

的流动资金。 

13、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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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承销方式 

由承销商代销。 

15、偿债计划及保障措施 

（1）、偿债计划 

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为： 

 ① 伟业科技公司营业收入 

伟业科技公司近两年营业收入稳定，2014 年度营业收入 18645.54 万元，截至 2015

年 9月末营业收入 18971.11万元，伟业科技公司的主要大客户均为大型金融机构和政府

部门，可以判断其收入回笼具有充分保障。 

从存量资产来分析， 截止 2015年 9月末，伟业科技公司净资产为 4,136.07万元，

超过本期公司债券本金规模。 

② 外部融资 

    伟业科技公司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外部融资：一种是传统融资方式，通过相关银

行贷款来获取还款资金。另一种为再次发行公司债券来偿还上一期的融资额，即滚动发

行，但滚动发行未来利率市场不明朗，如果市场利率上调，则企业未来发行成本将提高。 

③流动资产变现 

伟业科技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较高，变现能力较强，为天地伟业公司及时还

款付息提供了保障。 

（2）、偿债工作安排 

① 利息的支付 

伟业科技公司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

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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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金的偿付 

伟业科技公司于兑付日通过债券托管机构向投资者偿还本期债券本金，本金的偿付

通过债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3）、保障措施 

①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款专用 

伟业科技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项用于募集资金款项的接收、存储及划转活

动，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资金投向，确保专款专用。 

② 设立偿债账户，用于兑息、兑付资金的归集和管理 

伟业科技公司指定财务部门负责偿债账户及资金的归集、管理工作，负责协调本期债

券本息的偿付工作，确保本期债券本息如期偿付。伟业科技公司将做好财务规划，合理

安排好筹资和投资计划，保证在兑付日前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用于向债券持有人清偿全

部到期应付的本息。 

③、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流动资产变现或股东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④、其他解决措施 

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和存续期内，伟业科技公司不向其股东分配利润并不得减少注册

资本。 

在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或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伟业科技公司将至

少采取如下措施： 

（a）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b）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c）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